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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組織簡介及碳中和計畫說明 

1.1 組織簡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臺灣證券市

場重要參與者之一，以推動經濟發展為宗旨，配合國家經濟政策，扶植臺灣

特色企業、開發新商品、活絡市場成交量，並積極與國際資本市場交流合作

開拓新創業務，自民國 83年 11月 1日成立至今，已發展成為國際間極具特

色之金融商品交易服務中心。 

本中心以打造「多功能與多層次之全方位交易所」為使命，不僅積極扶

植新興高科技產業、創意產業、中小企業及微型企業掛牌及籌資，更努力建

構涵蓋集中交易與議價交易型態之多功能市場，同時經營包括股票、債券、

ETF、、ETN、、認購(售)權證、、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與黃金現貨等商品，滿足投

資人多元化之交易需求。 

在「企業資訊更透明、交易機制更公正、金融商品更豐富」經營策略引

領下、，本中心全力提供企業與投資人更完善的服務，期望實現「流通證券、

活絡經濟」之願景，讓資金如活水般順暢流動，為臺灣資本市場注入更多元

且創新的動能。 

有關本中心基本資料及組織架構圖請詳表 1.1及圖 1.1。 

表1.1 本中心基本資料 

名稱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總部位置 100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00號15樓 

主要業務 

扶植中小型及微型企業掛牌籌資，同時經營股票、債券、ETF、

ETN、認購(售)權證 、黃金現貨與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等多元

化商品之市場交易業務。 

本報告書 

負責單位 
企劃暨國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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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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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碳管理策略與碳中和政策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碳管理策略與碳中和政策 

為響應國家淨零政策並順應國際趨勢，本中心承諾推動碳中和，並

根據以下方針推動與落實碳中和計畫： 

碳中和路徑規劃 

參考國家減量路徑規劃及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設定與控制全球升溫1.5°C一致之目標。短期

(Near-term)目標以2023年為基準年，至2032年將類別1、、類別2及類別4之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減少32%，長期(Long-term)目標則為至2050年將上開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減少90%。 

碳中和管理推動 

由永續發展委員會之「環境永續組」負責推動與執行，將碳中和計

畫融入日常業務營運中，並與原有減碳措施進行整合。透過永續發展委

員會定期召開會議，進行評估、檢討及改進，確保推動計畫推行符合預

期目標。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本中心將持續推動減少公務車油耗及汰換高耗能設備等提升能源效

率措施，並積極結合再生能源之使用，以達成各階段減碳目標，其餘未

削減之溫室氣體排放，則持續透過購買優質碳權進行抵換，確保每年度

達成碳中和承諾。 

資源配置與管理 

將持續投入必要資源進行減碳工作，確保溫室氣體排放量符合碳中

和路徑。 

溝通與參與 

積極與員工、供應商等利害關係人溝通，傳達本中心碳中和政策，

並舉辦各式永續活動以提升員工減碳意識，鼓勵員工於日常生活中落實

減碳。此外，透過各式溝通管道，確保利害關係人理解並支持本中心之

碳中和承諾。 

全面考量環境與社會影響 

實施碳中和計畫時，將全面考量氣候、環境及社會層面的影響，致

力於降低對環境和社會層面的負面衝擊。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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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碳中和推動小組 

本中心設有跨部門組成的永續發展委員會，統籌推動永續發展之相關任

務，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副總經理及主任秘書擔任副主任委員、各部門

主管擔任委員，委員會下設、「環境永續」、、、「社會共榮」、、、「職場友善」、、

「組織治理」及「永續金融」等五個功能性推動小組，負責推動及執行永續

發展策略，追蹤執行成效。為利其運作順暢，另設秘書處由企劃暨國際部擔

任，負責研擬永續發展目標及策略、統籌會議相關事務等。 

本中心碳中和推動工作由永續發展委員會之、「環境永續組」負責規劃及

執行，主要任務包括建構碳中和管理機制、擬訂碳中和管理計畫、規劃及執

行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措施、監測與評估減量措施之成效，以及辦理碳權之

購買及註銷。 

圖 1.2 本中心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圖 

表1.2 永續發展委員會推動小組工作職掌表 

推動小組 職掌 

環境永續 能源管理、資源管理、綠色採購、廢棄物管理、、碳中和作業 

社會共榮 支持弱勢、推動社會創新 

職場友善 
就業平等、勞資關係、員工薪酬與福利、員工訓練發展考核、

員工健康照護等 

組織治理 
誠信經營、法令遵循、風險管理、持續營運、內部稽核、資

訊安全、個人資料保護、供應商管理等 

永續金融 綠色金融推廣、推動永續治理、責任投資、普惠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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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碳中和執行期間 

本中心於組織內凝聚節能減碳的決心，積極規劃減碳以邁向碳中和目標、，

並擇定本碳中和計畫之基準年為 2023年、目標年為 2024年。基準年溫室氣

體排放量為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之排放量、，目標年溫室氣

體排放量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之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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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溫室氣體量化方法與標準 

2.1 標準 

本中心依據 ISO 14068-1:2023 規範執行碳中和，並依據 ISO 14064-1: 

2018 規範進行組織溫室氣體盤查與計算、，同時依相關性、完整性、一致性、

準確性及透明化等原則彙整相關資訊。 

2.2 碳中和主體及邊界設定 

2.2.1 組織邊界 

本中心依循 ISO 14064-1:2018 規範，採用「營運控制權法」設定

組織邊界、，涵蓋所有營運據點(如表2.1)、，並選定本中心所有據點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為碳中和主體。 

表2.1 本中心涵蓋據點資訊 

組織名稱 據點名稱 涵蓋區域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 

古亭辦公室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 100號 15樓 

據點 1 臺北市 

據點 2 新北市 

據點 3 新北市 

據點 4 新北市 

據點 5 臺中市 

 

2.2.2 報告邊界 

依據 ISO 14064-1:2018 規範，本中心需針對組織邊界內之直接排放源

(類別1)與間接排放源(類別2至6)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其中，間接溫室氣

體排放涉及上下游之溫室氣體排放，應設定實質性(Materiality)準則，評估重

大間接排放源，並針對重大間接排放源進行盤查。 

針對上述間接排放源，本中心依ISO 14064-1:2018相關條文規定，建立

本中心鑑別顯著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程序，從預期使用者、排放量占比、影響

程度、數據品質及員工參與等項目進行重大間接排放源之評估，以確定間接

溫室氣體排放之盤查範圍。 

本中心設定類別1、類別2及類別4之「能源及電力上游」為2024年度碳

中和報告邊界，其與溫室氣體盤查報告邊界略有差異。有關本中心2024年度

溫室氣體盤查報告邊界與碳中和報告邊界列示如表2.2，二者之差異原因說

明如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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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本中心2024年度溫室氣體盤查與碳中和報告邊界 

溫室氣體盤查報告邊界 碳中和報告邊界 

類別 1 類別 1 

類別 2 類別 2 

類別 3 商務旅行  

類別 4 能源及電力上游 類別 4 能源及電力上游 

類別 4 採購商品及服務  

表2.3 本中心2024年度溫室氣體盤查與碳中和邊界差異原因 

類別 排除碳中和邊界原因 

類別 3 商務旅行 

因搭乘飛機之碳排係數較基準年遽增，導

致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動過大且難以合理

預期。另本中心須依重要利害關係人指示

實體參與國際會議，目前尚無有效之替代

或改善措施。 

類別 4 採購商品及服務 

經評估本中心營運型態，類別 4項目中僅

「能源及電力上游」為重大排放源、。惟本

中心規劃逐年擴大盤點其他間接排放源，

以確認相關影響程度、，故類別 4之、「採購

商品及服務」屬自主盤查揭露，尚非重大

排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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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量化方法說明 

本中心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係採用「排放係數法」，排放係數法主要以

IPCC、、環境部或相關主管機關所公之之新新排放係數資料為主，如、「113年

2月5日環境部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與「能源署公告之電力排碳係數

(2023年及2024年)」等。 

各種溫室氣體之排放依來源不同，將單位轉計為公噸或公秉等之重量與

體積單位。類別1之排放源計算出各種溫室氣體之排放量後，採用IPCC第六

次評估報告(2024更新)之各種溫室氣體全球暖化潛勢值(GWP)，將所有之計

算結果轉換為二氧化碳當量值(CO2e)，單位為公噸。 

表2.4 本中心引用之全球暖化潛勢值彙整表 

溫室氣體種類 GWP值 數據來源 

CO2 1 

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

（2024更新） 

CH4 27-29.8 

N2O 273 

HFCs 0.005~14,600 

PFCs 0.004~12,400 

SF6 24,300 

NF3 17,400 

2.4 活動數據來源與計算過程 

2.4.1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化糞池之逸散量 = 年度工時 × 排放係數 × GWP 

公務車之排放量 = 各據點公務車加油量 × 排放係數 × GWP 

冷媒之排放量 = 冷媒原始填充量1 × 冷媒逸散率 × 排放係數 × GWP 

消防設備之排放量 = 採購數量 × 藥劑填充量 × 排放係數 × GWP 

2.4.2 類別 2 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外購電力之排放量 = 用電度數2 × 電力排碳係數3 

2.4.3 類別 4 組織使用產品及服務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外購電力排放量 = 電力度數 × 電力間接碳足跡係數4 

汽油(移動源)排放量 = 汽油加油量 × 車用汽油碳足跡排放係數5

 
1 冷媒填充量來源為銘牌/官網公告/廠商提供之冷媒填充規格量。 
2 係台電電錶度數，如遇跨年度則依據當年度天數占比進行分配計算。 
3 2023年度及 2024年度分別採用經濟部能源署公告之 112年度及 113年度電力排碳係數。 
4 採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告之電力間接碳足跡(2021)排放係數值(0.0973公噸 CO2e/仟度)；及

太陽光電電場發電排放係數值(0.00961公噸 CO2e/仟度)。 
5 採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告之車用汽油(未燃燒，2021)排放係數值(0.604公噸 CO2e/公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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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量化結果 

2.5.1 基準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2023 年度碳中和邊界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593.476 公噸 CO2e，

各類別之排放量如表 2.5。 

表2.5 碳中和基準年報告邊界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表 

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CO2e) 

類別 1 16.435 

類別 2 (市場基礎)6 475.971 

類別 4 101.070 

總排放量 593.476 

 

2.5.2 目標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2024 年度碳中和邊界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578.429 公噸 CO2e，

各類別之排放量如表 2.6。 

表2.6 碳中和目標年報告邊界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表 

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CO2e) 

類別 1 13.337 

類別 2 (市場基礎)7 463.496 

類別 4 101.596 

總排放量 578.429 

  

 
6 2023年度地區基礎下，類別 2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656.372公噸 CO2e。 
7 2024年度地區基礎下，類別 2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632.277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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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數據品質管理 

本中心溫室氣體數據品質管理作業係依據活動數據誤差等級(A1)、、器 

量測誤差等級(A2)及排放係數誤差等級(A3)進行誤差等級評分，以此作為後

續溫室氣體數據品質管理改善之參考。本中心依照表2.7進行溫室氣體數據

品質管理等級評分。 

表2.7 數據品質管理等級評分表 

溫室氣體數據等級＝ 

活動數據誤差等級(A1) x 器 量測誤差等級(A2) x 排放係數誤差等級(A3) 

活動數據誤差
等級(A1) 

分數 

(A1) 

器 量測誤差等級
(A2) 

分數 

(A2) 

排放係數誤差等級
(A3) 

分數 

(A3) 

自動連續量測 1 
有進行外部校正或有

多組數據茲佐證者 
1 
自廠發展係數/質量

平衡所得係數 
1 

間歇量測 2 
有進行內部校正或經

過會計簽證等証明者 
2 
製造商提供或區域

性公告排放係數 
2 

自行推估 3 
未進行器 校正或未

進行紀錄彙整者 
3 
國家或國際排放係

數 
3 

2.6.1 基準年數據品質 

經對本中心排放源進行等級評分，2023 年度各類別數據等級評分

結果如表 2.8所示。 

表2.8 基準年溫室氣體排放源數據誤差等級評分結果彙整表 

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評分範圍 X<10分 10分≦X<19分 19≦X≦27分 

個數 5 3 4 

清冊等級總平均分數 3.18 

清冊級別 第一級 

整體數據之誤差等級評分結果，第一級占 5項，第二級占 3項，第

三級占 4項；進一步依各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加權後，得總數據

誤差等級平均分為 3.18，為第一級數據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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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目標年數據品質 

經對本中心排放源進行等級評分，2024 年度各類別數據等級評分

結果如表 2.9所示。 

表2.9 目標年溫室氣體排放源數據誤差等級評分結果彙整表 

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評分範圍 X<10分 10分≦X<19分 19≦X≦27分 

個數 6 2 4 

清冊等級總平均分數 3.05 

清冊級別 第一級 

整體數據之誤差等級評分結果，第一級占 6項，第二級占 2項，第

三級占 4項；進一步依各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加權後，得總數據

誤差等級平均分為 3.05，為第一級數據等級。 

基準年與目標年之整體數據之誤差等級評分結果皆為第一級，顯示

本中心盤查數據已具備相當可信的品質，未來將持續朝品質精進方向邁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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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外部稽核 

2.7.1 基準年外部稽核 

本中心依循 ISO 14064-1:2018完成 2023年度溫室氣體盤查，經英

國標準協會(以下簡稱 BSI)進行第三方查證，於 2025年 3月 21日取得

證書。類別 1及類別 2之查證採合理保證等級且無保留意見、，類別 4採

協議程序(AUP)。 

 

2.7.2 目標年外部稽核 

本中心依循 ISO 14064-1:2018完成 2024年度溫室氣體盤查，經 BSI

進行第三方查證，於 2025年 5月 22日取得證書。類別 1及類別 2之查

證採合理保證等級且無保留意見，類別 4採協議程序(A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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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碳中和管理計畫 

3.1 管理計畫 

本中心之碳中和管理計畫係響應國際趨勢、國家氣候政策、組織行動能

力與社會責任，並納入新新氣候科學資訊加以訂定，致力達成淨零排放之目

標。為此，本中心積極透過減少公務車油耗、設備汰換與增進能源使用效率，

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等節能減碳措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因現行技術和

背景狀況無法減少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則透過購買碳權進行抵換、，以達成碳

中和目標。 

本中心碳中和管理計畫主要分成下列部分： 

一、 碳中和目標設定：為展現本中心之積極與企圖心，分別設立短期(2032

年)及長期(2050年)碳中和目標，並持續進行減碳。 

二、 碳排放掌握：依循 ISO 14064-1國際標準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以掌

握組織排放狀況。 

三、 減量措施： 

(一) 減少公務車油耗：鼓勵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並逐步將公務車汰

換為電動車。 

(二) 提升能源效率：對現有設備進行效能評估，規劃減量措施，如更換

高效能照明、空調系統及節能設備，並通過優化營運流程，減少能

源消耗。 

(三) 使用再生能源：使用再生能源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並制定具體再

生能源使用目標。 

四、 購買碳權：選擇可靠的碳權交易平台，並確保所購買碳權之有效性。 

五、 監測與報告： 

(一) 建立監督量測機制，掌握節能策略之推動成效，定期檢討減量效益，

達成年度減量目標。 

(二) 永續發展委員會環境永續組每年檢討碳中和達成狀況及碳中和管

理計畫之實施，並評估調整或更新碳中和管理計畫，以維持碳中和

計畫之有效性。 

六、 持續改進與倡導：透過內部宣導及教育訓練，並舉辦各種獎勵活動，以

提高員工減碳意識，鼓勵員工於日常生活中積極落實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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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管理計畫時程 

本中心以成為永續交易所為使命，積極推動各項溫室氣體減量計畫與措

施，於 2024年啟動碳中和計畫、。本中心參考國家減量路徑規劃8及科學基礎

減量目標倡議 (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設定與控制升溫 1.5˚C

一致的短期(Near-term)與長期(Long-term)目標，以 2023 年為基準年，2032

年類別 1、類別 2與類別 4減量 32%，2050年則減量 90%。 

本中心預計於 2024年至 2050年期間，透過減少公務車油耗、設備汰換

等節能減碳措施並搭配再生能源使用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因現行技術和背景

狀況無法減少之溫室氣體，則透過碳權抵換達成碳中和目標。 

另考量本中心對部分排放源無實質控制權，可能無法於 2050 年前全面

使用再生能源、，惟本中心將持續努力達成全面使用再生能源、，使組織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降至殘餘溫室氣體排放量。 

  

 
8 行政院第三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於 2024年提出，並於 2025年 5月 6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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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碳中和路徑 

本中心依循 ISO 14068-1 執行碳中和管理計畫，參考國家減量路徑規

劃及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採用一般行業絕對減排法，以 2023 年為基準

年，短期目標為至 2032年須減少 32%溫室氣體排放，長期目標則為至 2050

年須減少 90%溫室氣體排放，並以 2024年為首度宣告碳中和之目標年，碳

中和路徑如圖 3.1。 

於此路徑圖中，基準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593.476公噸 CO2e、，經綜合

評估所有技術和經濟上可行之減碳措施後、，考量本中心對部分排放源無實質

控制權，無法掌控減碳措施之全面落實、，爰規劃持續推動全面使用再生能源，

期於 2055年實現組織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殘餘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14.328

公噸 CO2e)、。未來倘有新技術問世或現有技術符合經濟效益、，本中心將積極

採用以持續推動排放減量，展現對碳中和目標的高度決心。 

圖 3.1 碳中和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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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溫室氣體減量與移除增量計畫 

3.4.1 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本中心參考國家減量路徑規劃及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設定與控

制升溫 1.5˚C 一致的短期 (Near-term)與長期(Long-term)目標，以 2023

年為基準年，短期目標為至 2032年將類別 1、、類別 2與類別 4減量 32%、，

長期目標則為至 2050年減量 90%，並持續致力減碳以實現組織溫室氣

體排放量降至殘餘排放量。相關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規劃如表 3.1。 

表3.1 本中心溫室氣體排放各階段減量措施規劃 

期程 減量計畫 量化指標 

短期 

(2024-2032) 

⚫ 汰換高排放設備 

⚫ 宣導與舉辦減碳活動 

⚫ 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將公務車汰換為油電車 

⚫ 鼓勵短程差旅搭乘大眾交通

運輸工具替代公務車 

電力使用度數、據點使

用再生能源占比、公務

車耗油量 

長期 

(2033-2050) 

⚫ 持續汰換高排放設備 

⚫ 持續宣導與舉辦減碳活動 

⚫ 持續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持續鼓勵短程差旅搭乘大眾

交通運輸工具替代公務車 

⚫ 公務車全數汰換為電動車 

⚫ 使用無溫室氣體之滅火  

電力使用度數、據點使

用再生能源占比、公務

車耗油量、直接逸散排

放源之排放量 

本中心分別以 2032年及 2050年設定短期及長期之減量目標，於承

諾碳中和後、，每年逐步透過實施節能減碳措施及使用再生能源以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未削減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則以購買優質碳權進行抵換、，達

成碳中和目標、。有關本中心溫室氣體排放各階段減碳量、、減碳比例規劃

如表 3.2。 

表3.2 各年度相較基準年之減碳措施產生預估減碳量 
 單位：公噸CO2e 

 2024 2025 2032 2040 2050 

節能措施及使

用再生能源 
20.066 41.168 188.877 341.862 515.440 

公務車汰換 1.035 1.035 1.035 1.035 18.688 

總減碳量 21.101 42.203 189.912 342.897 534.128 

減碳量比例 3.56% 7.11% 32.00% 57.78% 90.00% 

註：本中心期於 2055年實現全面使用再生能源，預估總減碳量為 579.148公

噸 CO2e，減碳量比例為 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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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溫室氣體移除增量計畫 

本中心目前無邊界內之移除增量計畫。 

 

3.5 目標年執行成果 

經執行 3.4.1之減量計畫，2024年度減量成效彙整如表 3.3。 

表3.3 目標年實際減量成效 

類別 減量措施 2024年減量成效 

類別 2 
提高再生能源

使用比例 

總部辦公室共採購 356,078度綠電，共減少

168.78公噸 CO2e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類別 4 
提高再生能源

使用比例 

總部辦公室共採購 356,078度綠電，共減少

31.22公噸 CO2e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經執行減量計畫，202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基準年(2023 年)實際減少

15.047公噸 CO2e、，減量度度為 2.54%、，未達每年 3.56%之短期減量目標、。究

其原因主係部分據點尚在洽談綠電轉供作業、，致綠電採購量未如預期、，2025

年將持續增加綠電採購、，以達減量目標。另規劃公務車由油車更換為油電混

合車，可減少 1.0359公噸 CO2e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預計於 2025年完成汰換

作業。未來本中心將持續進行節能減碳措施與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以符

合碳中和路徑。 

3.6 目標年未削減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在執行現行可推動之減量措施後，本中心依循 ISO 14064-1:2018標準，

針對 2024年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以確定未削減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此

未削減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將透過碳權抵換來達成目標年之碳中和。目標年盤

查結果，類別 1、2、4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578.429公噸 CO2e (詳表 2.4)。 

  

 
9 2024年本中心共計有 6輛公務車，其中 5輛為油電混合車、1輛為油車；經查能源署之車輛耗

能資料(車輛耗能研究網站-車輛能效查詢-一般查詢)，估算油車更換為油電混合車之減碳比率

為 33.63%，依 2024年油車公務車之碳排放量計算，推估油車更換為油電混合車可以減少 1.035

公噸 CO2e。 

https://auto.itri.org.tw/iv_general_q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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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碳抵換 

4.1 目標年碳抵換執行 

針對目標年未削減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本中心已完成碳權採購與抵換作

業，採用登錄於 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以下簡稱 VCS)與 Gold Standard (以

下簡稱 GS)平台相關專案之碳權作為抵換額度來源，各專案之摘要資訊詳見

表 4.1，碳中和計畫之抵換說明詳如表 4.2。 

表4.1 目標年碳中和抵換額度來源 

案件類型 
認證

機構 
方法學 地點 

SDGs 

Impact 

額度 

(Tonne) 
Vintage 

Afforestation, 

Reforestation 

and 

Revegetation  

VCS 
AR-

ACM0003 
巴拉圭 1, 9, 13, 15 306 2020 

Biogas GS 

ACM0001 

Flaring or 

use of 

landfill gas 

智利 
4、、7、、8、、11、、

13、17 
100 2021 

Safe Water GS 

GS 

TPDDTEC  

v1. 

烏干達 3, 5, 6, 13 128 2021 

Afforestation, 

Reforestation 

and 

Revegetation 

VCS 
AR-

AM0014 
緬甸 

3, 4, 5, 7, 8, 

9, 13, 14, 15 
45 2022 

表4.2 目標年碳中和抵換執行內容 

項目 內容說明 

抵換溫室氣體估計量 抵換溫室氣體估計量=2024年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 

抵換額度來源及說明 Verified Carbon Standard(VCS)與 Gold Standard(GS) 

抵換額度計算結果 578.429 公噸 CO2e 

碳權註銷序號/種類 

14974-636402850-636403155-VCS-VCU-291-VER-

PY-14-2469-01012020-31122020-0、 

GS1-1-CL-GS3976-5-2021-23973-34950-35049、 

GS1-1-UG-GS7362-16-2021-24820-1571-1698、 

16049-737437990-737438034-VCS-VCU-262-VER-

MM-14-1764-01012022-14062022-0、 

抵換額度(公噸CO2e) 579 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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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碳抵換額度註銷狀態 

2024年本中心執行碳中和抵換之額度總計為 579公噸 CO2e，採用登錄

於 GS及 VCS平台相關專案之碳權進行抵換，並於 2025年 6 月 12 日完成

註銷，碳權註銷證明及編號如圖 4.1。 

14974-636402850-636403155-VCS-VCU-291-VER- PY-14-2469-01012020-3112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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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1-CL-GS3976-5-2021-23973-34950-3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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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1-UG-GS7362-16-2021-24820-1571-1698 

 



25 

16049-737437990-737438034-VCS-VCU-262-VER-MM-14-1764-01012022-14062022-0 

 

 

圖 4.1 碳抵換額度註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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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碳中和宣告 

5.1 2024年碳中和宣告 

1. 本中心首次宣告碳中和，達成期間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碳中和

達成宣告文件請詳附件。 

2. 本中心於2025年6月12日完成組織溫室氣體碳中和所需之減量額度註銷。 

3. 本中心碳中和報告書已由BSI依據 ISO 14068-1:2023 標準完成查證，並於

2025年8月4日取得碳中和查證意見聲明書。 

4. 本中心2024年碳中和報告及取得之查證意見聲明書揭露於本中心網站：關於

櫃 買 / 出 版 品 / 碳 中 和 報 告 書 (https://www.tpex.org.tw/zh-

tw/about/publication/cnReport.html)。 

5.2 查證意見 

經BSI根據 ISO 14068-1:2023 標準對本中心碳中和報告進行詳細審核，查證

意見聲明書如下： 

 

 

 

 

 

 

 

 

 

 

 

 

 

 

 

圖 5.1 碳中和查證意見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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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報告書製作與公開 

本報告書之編製主要係依據 ISO 14068-1、：2023 標準，報告書及查證意見聲

明 書 業 揭 露 於 本 中 心 網 站 ： 關 於 櫃 買 / 出 版 品 / 碳 中 和 報 告 書

(https://www.tpex.org.tw/zh-tw/about/publication/cn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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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碳中和達成宣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024年度碳中和達成宣告 

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本中心)首次宣告碳中和，達成期

間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本中心於2025年6月12日完成組織溫室氣體碳中和所需之減量額度註銷。 

三、本中心碳中和報告書，已由英國標準協會(BSI)依據 ISO 14068-1:2023 標準

完成查證，並於2025年8月4日取得碳中和查證意見聲明書。 

四、本中心2024年碳中和報告及取得之查證意見聲明書揭露於本中心網站：關於

櫃 買 / 出 版 品 / 碳 中 和 報 告 書 (https://www.tpex.org.tw/zh-

tw/about/publication/cnReport.html)。 

碳中和報告書內容概述如下： 

1. 報告邊界說明 

本次碳中和主體為本中心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組織溫室氣體排放依據 

ISO 14064-1:2018 盤查，涵蓋所有重大排放源。有關溫室氣體盤查邊界與碳中

和邊界差異原因列示如下： 

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碳中和邊界 差異原因 

類別 1 類別 1  

類別 2 類別 2  

類別 3 

商務旅行 
 

因搭乘飛機之碳排係數較基準年遽

增，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動過大且

難以合理預期。另本中心須依重要利

害關係人指示實體參與國際會議，目

前尚無有效之替代或改善措施。 

類別 4 

能源及電力上游 

類別 4 

能源及電力上游 

 

類別 4 

採購商品及服務 
 

經評估本中心營運型態，類別 4項目

中僅「能源及電力上游」為重大排放

源。惟本中心規劃逐年擴大盤點其他

間接排放源，以確認相關影響程度，

故類別 4之「採購商品及服務」屬自

主盤查揭露，尚非重大排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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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碳中和路徑與管理計畫 

本中心將依循以下碳中和路徑，持續減量與抵換，實現並維持碳中和目標。 

碳中和路徑係參考國家減量路徑規劃及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訂定與

控制升溫 1.5°C 內的短期及長期目標。以2023年為基準年，每年減量3.56%、，

至2032年達到類別1、、類別2及類別4之排放量減量32%短期目標(Near-term)、，至

2050年達到減量90%之長期目標(Long-term)、，並期於2055年將組織溫室氣體排

放量減至殘餘溫室氣體排放量。 

為達成碳中和路徑與目標，爰制訂碳中和管理計畫，透過以下措施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量： 

(1) 減少公務車油耗：鼓勵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並逐步將公務車汰換為電

動車。 

(2) 提升能源效率：對現有設備進行效能評估，規劃減量措施，如更換高效能照

明、空調系統及節能設備，並通過優化流程減少能源消耗。 

(3) 使用再生能源：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並制定具體再生能源使用目標。 

3. 目標年排放量與減量績效 

2024年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為578.429公噸CO2e，較基準年組織溫室氣體

排放量為593.476公噸CO2e減少15.047公噸CO2e、，減量度度為2.54%、，未達每年

3.56%之短期減量目標，本中心將持續透過減少公務車油耗、、提升能源效率及

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以期能完成短期減量目標。 

實施上述措施後，針對未削減的排放量578.429公噸CO2e進行碳權抵換，

抵換額度共計 579公噸CO2e，其種類包含Afforestation, Reforestation and 

Revegetation, Safe Water & Biogas，皆經第三方認證機構Verra或Gold Standard

驗證，且均有加入避免重複計算與重複宣告的條件。 

4. 未來碳中和行動 

未來將持續透過盤查年度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對減量措施之有效性進

行監測與驗證，並依可行性滾動式調整各階段碳中和管理計畫與減量路徑。 


